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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縣「麟洛鄉第一公墓興辦環保多元葬法(公墓更新)

配合興建之骨灰(骸)存放設施」第四期核准啟用公告文1

份，請惠予張貼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20條、殯葬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

暨屏東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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